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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发改价格〔2025〕72 号

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
关于健全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市直有关收费单位，各县（市）、区（开发区、

管理区）发展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健

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冀发改公价〔2025〕

462号）和《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健全涉企收

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唐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唐 山 市 财 政 局
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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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目录清单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冀发改公价〔2025〕573号）

文件精神，现就健全我市涉企收费目录清单（以下简称目录清单）

制度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市直有关收费单位建立健全目录清

单制度

市财政局负责唐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、政府性基金目录

修订发布工作；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唐山市执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

务性收费目录修订发布工作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按照

国家、省有关规定，负责政府部门涉企保证金目录的发布工作。

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市直有关收费单位（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

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水利局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卫

生健康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数据局、市地方金融管

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等）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，

对涉企收费项目进行充分评估论证，建立涵盖本部门及下属单位

所有涉企收费项目的综合性目录清单，包括：行政事业性收费、

政府性基金、涉企保证金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、实行市

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。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（税务、人行、

海关等）按上级要求部署建立本级综合性目录清单。各部门、各

单位目录清单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通过部门门户网站发布，

同时抄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。具体格式及编制说明详见附件 1、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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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县（市）、区建立健全目录清单制度

各县（市）、区要在对涉企收费项目进行充分评估论证基础

上，建立综合性目录清单。鼓励各地建立一张综合性目录清单，

涵盖本级所有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全部收费项目。各县（市）区

的综合性目录清单要于 2025 年 12 月底前通过门户网站发布。

三、动态更新目录清单

唐山市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、市政府部门涉企保证

金、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要按照现行有关规定动

态更新发布。各部门、各单位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要同步建立动态

调整机制，当收费政策发生新增、取消或调整收费项目，清理规

范等变化时，为确保准确性和时效性，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在规定

时间内及时更新综合性目录清单，每年要对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

收费依据等开展一次评估论证，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更新调整目

录清单，确保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。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市直有

关收费单位每年 6 月底前将更新的目录清单抄送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管理局。

四、扎实推动工作落实

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市直有关收费单位、各县（市）、区要加

大工作力度、强化协同配合，推动我市建立健全涉企收费目录清

单制度尽快落实落地。市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托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、减轻企业负

担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有关工作机制，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特别是

建立健全目录清单情况进行调度，及时向市政府报告有关工作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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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
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编制说明

1.部门名称：填写政府部门规范名称。

2.收费单位名称：填写“本级”或下属单位名称。

3.单位性质：填写“政府部门”或“事业单位”“行业协会

商会”“企业”等。

4.收费项目：填写服务项目的具体名称，如手续费、课题咨

询费、技术服务费、检验费、评估费等。

5.收费性质：填写“行政事业性收费”或“政府性基金”“涉

企保证金”“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”“市场调节价的经营

服务性收费”。

6.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：填写收费项目对应提供的服务具体

内容或涉及事项。

7.收费标准：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

收费区间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填写具体收费标准或收费

标准区间、双方协商确定、参见 XX 政策文件。

8.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：填写“政府制定”或“市场调节价”。

其中，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需填写制定部门。

9.政策依据：填写收费项目依据的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

规、政策性文件名称、文号等，包括收费项目设定依据和收费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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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制定依据(如有)。

10.如本部门收费项目由其他部门或单位执收，请在备注栏

标明。



抄送：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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